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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6日，记者从市政府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关于全

面推行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

予行政处罚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将自 8

月 20日起正式实施。 这意味

着，上海将全面推行轻微违法

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以

下简称 “轻微违法不予行政

处罚”）， 对深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发布会上， 上海市消防

救援总队总队长李伟民在答

记者问中， 介绍了今年即将

实施 《上海市消防领域轻微

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

单》的具体内容。

2019年 3月， 上海消防

推出首份 《市场轻微违法违

规经营行为免罚清单》，实施

三年来， 累计办理不予行政

处罚案件 116 起， 主要涉及

社会单位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探测器故障、 室内消火栓箱

配件缺损、 遮挡消火栓和占

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

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方面的

轻微违法行为。

今年， 上海消防部门对

2019 版清单进行了修订，严

格遵照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

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的法定条件，扩大了不予行政

处罚的对象和范畴，形成了消

防清单 2.0 版，共包括两大类

14项不予行政处罚事项。

需要强调的是， 轻微违法

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并非要放松

消防安全监管和执法， 而是对

符合法定要求的轻微违法行为

给予过罚相当的处理。 消防部

门对清单设定了严格的适用条

件，比如不适用于生产、储存、

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

违法行为要首次被发现、 违法

行为全部要及时改正（其中多

数还要求当场改正）等。

李伟民总队长表示， 消防

清单 2.0 版将使更多生产经营

者受益， 进而引导社会单位更

积极地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职

责、开展自身检查巡查、实施设

施设备维护保养等， 更有助于

实现执法目的、促进消防安全。

记者 陈泉

晨报讯 根据全国公安机关夏

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部署，

在公安部第一督察组的实地指导

下，8 月 19 日上午， 上海警方集中

销毁了一批收缴的仿真枪、 管制刀

具。今年以来，上海持续严厉打击整

治枪爆违法犯罪活动， 收缴仿真枪

500 余支、管制刀具 1500 余把，对

12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近年来， 上海公安机关多措并

举、有力推进，不断提升管控效能，

及时消除涉枪涉爆安全隐患。

为强化清查收缴， 上海公安机

关组织警力深入排查易滋生枪爆隐

患地区， 加大道口等区域的查缉力

度，及时发现收缴非法枪爆物品，全

力指导涉枪爆从业单位严格落实流

向管理制度和各项安全管理措施，

严防发生各类案事件。

同时， 上海公安机关以电商平

台、搜索引擎和各类软件为重点，开

展涉枪涉爆信息巡查， 清理违法有

害信息。

期间， 上海公安机关坚持以案

释法，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引导群众

支持参与。通过广泛的宣传发动，上

海警方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市民群众

的大力支持， 有不少群众和单位主

动上交枪爆物品， 也有热心市民积

极举报枪爆违法犯罪线索。

上海警方希望社会各界和市

民群众继续支持公安机关开展的

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自觉抵制远离非法枪爆等物品，积

极举报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线索，

和警方一起共同维护好城市公共

安全。

上海消防推行轻微违法不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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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下列轻微违法行为 ，及时

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

行政处罚：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

下列情形：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探测器损

坏或故障，每楼层不超过 1 个，当场

整改，且不影响系统功能的；

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探测器存

在非正常屏蔽点位，不影响系统功

能的；

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喷头损

坏，每楼层不超过 1 个，当场整改，

且不影响系统功能的；

4．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故

障不超过 2 处，不影响系统功能的；

5．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开启状态

或者闭门器损坏，不超过 3 处的；

6． 室内消火栓箱内配件缺损，

不超过 1 处，且当场整改的；

7．灭火器材损坏，每楼层不超

过 1 个，且当场整改的。

（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第二十八条，占用、堵塞 、封

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宽度未超

过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总宽度的

20%，且当场改正的。

（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第二十八条，埋压、圈占 、遮

挡消火栓不超过 1 处，且当场改正

的。

（四）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第二十八条，占用、堵塞 、封

闭消防车通道 ，当场改正 ，且首次

被发现的。

（五）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第二十八条 ，人员密集场所

在消防救援窗、排烟窗以外的其他

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

的障碍物， 涉及门窗数量不超过 3

个，且当场改正的。

（六）违反 《上海市消防条例 》

第二十八条第三款，建筑物施工高

度超过 24 米，施工单位没有随施工

进度落实消防水源，但施工高度低

于 32 米且当场改正的。

上述第（一 ）至 （六 ）项不予行

政处罚的情形， 不适用于生产、储

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

二、下列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

明没有主观过错的违法行为，不予

行政处罚：

（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 ）项 ，

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

的配置、 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当事

人有证据证明：已自行发现前述问

题、故障，采取有效措施整改，且已

落实消防安全防范措施或者将危

险部位停用。

（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第二十八条，擅自停用局部区

域的消防设施、器材，当事人有证据

证明：因室内装修、设备维护等确需

停用， 已书面报经消防安全责任人

或者消防安全管理人同意， 并落实

消防安全防范措施， 且不影响其他

区域消防设施、器材正常使用。

三 、其他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违法

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四、 对于适用不予行政处罚的

消防领域轻微违法行为， 消防执法

部门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

原则，通过批评教育、指导约谈等措

施，促进当事人依法开展活动。

五、本市消防领域其他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制度的规定与本清单

不一致的，适用本清单规定。

六、 本清单自 2022年 9月 1日

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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